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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皓/文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经过 18 个月有余的漫长等
待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云
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
平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基于
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不得截流
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
植被进行砍伐。

在这场守卫绿孔雀家园的交锋
中，保护机构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绿孔雀和它们守护者
尚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因为判
词还指出：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
的后续处理，待被告新平公司按
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
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
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环评失格：不能承受之重

绿孔雀一案，似乎是主张生

态价值的保护机构与建设方对
簿公堂 ；而实际上 ，保护与发展
本不需要以这种针锋相对的方
式对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 》的规定 ，建设
方本需要依法对建设项目可能
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采
取相应预防措施。

也就是说， 建设方应该能够
通过环评流程， 设计方案并采取
措施， 使自己的建设生产不会或
尽可能少地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
影响，实现对发展和保护的兼顾。

戛洒江水电站项目也的确
按照法定流程开展了环评工作，
完成环评报告书，并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得到环境保护部批复。

然而就如自然之友在诉讼
材料中所指出的，这份环评报告
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显
然有悖于《环评法》所要求的“环
境影响评价必须客观、 公开、公
正”原则。

在工作中我们的确经常能
够听到保护工作者抱怨“环评就
是走过场”， 也经常有项目批建
不符的报道见诸报端，在少数地
区未批先建现象仍然存在。

当生产建设方罔顾环境后
果，完全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而在环评中弄虚作假，可能带
来的损失往往是不可计数的。

特别是生态类环评 ，因为工
程一旦开工建设，生态破坏就随
之发生， 无论后期如何监管，生
态破坏也已经发生且生态影响
不可逆转。

例如水电站建设或矿业开
发，如果环评没有做出客观判断，
一旦项目被批复通过投入建设，
被水库淹没或被矿业生产摧毁的
栖息地将不复存在， 生活在那里
的无数生灵要么毁于覆巢之下，
要么流离失所逐渐凋零； 即使进
行回顾性调查， 也很难重构工程
前的自然原貌。 这样的损失，是无
法用一个赔偿数额来度量的。

而对于建设方，一旦环评被
发现问题而陷入诉讼，其后果虽
然不像前面讨论的生态影响那
样有毁灭性，但损失数以亿计的
先期投入也不是哪个单位可以
轻易承受的。 而环评单位，也会
因为环评失实而承担法律责任。

打造法治之盾
守卫生态环境

我们能够如何使环评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呢？ 毕竟绿孔雀一案
水电站的后续处理， 也可能根据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结果来决定。

目前关注到两个可以努力的
方向：一方面是从技术和信息上，
为环评执行者提供更细致的支
持；另一方面是加强监督与追责。

推动建立公开的、持续更新
的数据库作为环评依据。 试想如
果有公开权威的数据库，能够方
便地查找到工程建设需要规避
的区域信息，如绿孔雀等重点保
护动物的栖息地范围、自然保护
地等，那么环评执行者和审查者
都能更方便地做出判断。 而目前
即使是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边界信息，都尚没有一
个权威的数据库可以查询。

其实不仅是《环评法》，《环保
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
法律也都提出建立生态环境等信
息， 许多研究单位和保护机构也
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努力， 如果
生态环境部门能够尽快整合这些
数据信息，形成完善的数据库，会
为环评提供极大的便利。

建立起细致具有可操作性的
技术指标体系。 在本案中，显然保
护机构对工程影响区域进行了更
细致的调查， 获得的调查结论也
更符合客观事实。 如果能够建立
一套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标准调
查方法和评价体系， 无论是环评
报告的编制者、审查方，还是公众
监督者，都以其为依据，则可以避
免许多类似于 “淹没区是否为绿

孔雀栖息地”的争议。 虽然生态环
境部门已发布了一系列此类文
件，但整体而言尚需进一步细化，
尤其是使这些技术标准对基层人
员更具可操作性。

完善监督机制 ， 加强追责 。
无论拥有多么权威可靠的数据
库、多么细致且便捷的技术指标
体系，但如果环评执行者从开始
就意图弄虚作假或避重就轻，隐
瞒可能造成的生态影响而为建
设方争取利益最大化，那么环评
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加强
对环评的监察，是完成环评体制
更重要的工作方向。

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对环评
流程的监察已相对成熟，但对于
环评报告的内容，主要是生态影
响和保护措施内容如何监察，至
少《环评法》还没有明确规定。 毋
庸置疑，这是一项挑战巨大的工
作———需要监察者掌握足够准
确的信息对环评报告陈述的内
容进行评判。

在环评之外，还普遍存在批
建不符的现象：环评报告内容倒
是合格，但工程建设却不按报告
中提出的方案进行，这就需要监
察管理不仅仅局限于报告本身，
还要加强对整个工程过程事中
事后的监管，才能让环评这道防
线真正起到作用。

如果戛洒江水电站项目的
后评价仍然是在原环评报告上
“小修小补”，那么显然仍会对绿
孔雀的家园造成巨大的威胁！

这次绿孔雀暂时守住了家园，下次会怎样？

封丽霞/文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
社会再一次深刻认识个别人滥食
野生动物的陋习以及引发的公共
卫生安全问题。不管是 17 年前的
SARS 还是今天的新冠肺炎 ，病
毒通过野生动物感染人体的传播
路径如出一辙。人们深刻认识到，
在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 必须保
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欲要防止大
规模骇人的人类传染病疫情，首
先必须切断野生动物病毒通过餐
桌传播给人类的路径。

2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的决定。 该决定以最严格的法律
条文形式禁止和严厉打击一切
非法捕杀 、交易 、食用野生动物
的行为，对在全社会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作出最庄严的法
律承诺。

当前，在全国上下全力以赴
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抗争的关
键时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一个专门决定，以法治方式对全
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进行规定和
部署，十分必要。 在来不及对《野

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
相关法律进行全面修订之前，这
个决定聚焦滥食野生动物的陈
年陋习，以法治方式严厉打击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斩断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利益链条，深刻改变人
类与野生动物相处的关系，将从
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
生安全风险，为实现疫情全面依
法防控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有
力的立法保障。

从内容上看， 这个决定大大
拓展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
律调整范围， 确立了全面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
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重在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禁止食用的范围
仅限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和没有合法来源、 未经检疫合格
的其他保护类野生动物。 此决定
明确规定对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三有”野生动物也要全
面禁止食用，而且对于人工繁育、
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同样实行全
面禁止食用。此外，该决定还在全
面、 从严禁食野生动物的原则基
础之上， 从实际出发对野生动物
的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的“非
食用性”利用作出科学规定，体现
了对于野生动物资源 “全面禁止
食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立

法原则。 这既贯彻了全面从严禁
食野生动物的立法精神， 又不至
于对我国家畜家禽业发展和野生
动物资源的“非食用性”利用造成
负面影响。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和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
专门决定，在性质上属于“有关法
律问题的决定”，具有明确的法律
效力。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法律
的生命力也在于实施。 各级政府
部门应依据法定权责，积极行动，
采取各种科学严格的措施保证其
得以权威高效实施。

首先，以法治方式禁止野生
动物非法交易和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 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弥补法律短板和漏洞，提高野生
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相
关立法质量。 在全面梳理现行有
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应尽
快开展以下立法工作 ： 一是将
《野生动物保护法 》 《动物防疫
法》的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 委 会 2020 年度 立 法 工 作 计
划；二是积极推进《生物安全法》
草案的审议和修改完善工作；三
是认真评估 《传染病防治法》等
法律的修改完善，适时启动有关
法律修改。

其次，各级政府部门坚持法

定职责、严格执法是保证实施的
关键。 当前，我们要聚焦公共卫
生安全的薄弱环节，找准执法工
作中的“短板”和“弱项”，明确执
法责任主体，在现有法律规定的
基础之上加强监督检查和加重
处罚力度。 对于野生动物交易的
有形市场、网络交易、黑市交易、
走私贩卖等各种非法行为和活
动场所依法进行取缔、查封或关
闭。 对于以食用为目的的猎捕、
交易、运输以及在野外环境自然
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行
为进行全面禁止。 对于养殖户的
经济损失，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
一定补偿，积极鼓励和引导其调
整、转变生产经营方式。

再次，法律的效力源自全体

人民的内心拥护和自觉守法。 在
我国很多地方，食用野味的饮食
习惯沿革久远、根深蒂固。 作为
社会大众，要从这次疫情中汲取
教训 ，树立 “禁食野味 ，人人有
责”的观念。 在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动物的决定下发之后，趁着民
众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劫难还
记忆犹新 ， 我们切记要痛定思
痛 、亡羊补牢 ，以法治方式防止
有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抑制
其对于各种野味的无限食欲，强
化民众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自觉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逐步形成食
用野生动物可耻可恶的社会观
念 ，推动全社会移风易俗 、破除
饮食习惯的民间陋习，养成科学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以法治方式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